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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服务收费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登

记交易中心）服务收费行为，保护参与人合法权益，保障业务正

常开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》

《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推进上

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再

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服务，是指登记交易中心提供的以下服

务：

（一）国际再保险业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交易服务，包

括询价报价、合同双签、账单双签、赔付双签、账务清算、结算

便利、资信查询、信息披露等；

（二）交易席位服务，包括为参与人提供具有明确标识的营

业场所和设施，支持其委派交易席位代表，在登记交易中心驻场

开展再保险业务的接洽、磋商、咨询及数据管理等辅助交易活动；

（三）统一登记服务，包括为参与人提供再保险合同、账单、

赔付等交易信息线上登记。

第三条 登记交易中心服务收费坚持服务优先、公开合理、

规范操作、收费与服务相匹配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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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服务收费项目包括平台交易服务费和交易席位费。

统一登记服务不收取费用。

第二章 收费标准

第五条 参与人中的再保险接受人通过平台开展再保险交

易，按照分入保费金额（不含税）的千分之二向其计收平台交易

服务费。

参与人中的再保险分出人通过平台开展再保险交易，不收取

平台交易服务费。

第六条 参与人中的保险经纪人通过平台开展再保险交易，

按照经纪费金额（不含税）的千分之二向其计收平台交易服务费。

第七条 分入保费金额、经纪费金额，以交易双方通过平台

确认的账单上的保费金额、经纪费金额为准。

第八条 交易席位费按照交易席位使用的营业场所类别分别

执行不同收费标准，向取得交易席位的参与人计收。

交易席位使用的营业场所为开放式的，可包括一个或者多个

工位。使用的营业场所为独立式的，包括多个工位。

第九条 交易席位使用的营业场所为开放式的，每年按照二

十万元人民币计收。工位数量超过一个的，每增加一个工位，每

年另外收取三万元人民币。

第十条 交易席位使用的营业场所为独立式的，每年按照六

十万元人民币计收。工位数量超过九个的，每增加一个工位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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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另外收取三万元人民币。

第十一条 参与人首年应当缴纳的交易席位费，按照取得时

当年剩余月份数（不含当月）计收。

第三章 收费方式

第十二条 平台交易服务费以参与人为单位按照季度收取。

交易席位费以参与人为单位按照年度收取。

第十三条 登记交易中心于每季度初向参与人发送上季度平

台交易服务费账单，参与人应当于收到账单之日起二十日内支

付。

登记交易中心于每年年初或者参与人取得交易席位时，向参

与人发送年度交易席位费账单，参与人应当于收到账单之日起二

十日内支付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为加快市场培育，登记交易中心实施以下优惠政

策：

（一）过渡期内（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）免收参与人的

交易席位费；过渡期满后（2027 年 1 月 1 日起）按照本办法规

定的标准收取交易席位费。

（二）每个年度向单一保险经纪人收取的交易服务费，不超

过十万元（含）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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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再保险业务发生退保的，登记交易中心在参与人

最近季度平台交易服务费账单中扣减平台交易服务费，或者向其

返还已支付的平台交易服务费。

第十六条 保费金额、经纪费金额为外币的，平台在交易双

方确认账单时，按照上月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外

汇牌价中间价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。

对中国人民银行未公布人民币汇率的外币，按照国家外汇管

理局上月公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的折算率折算成美元，再按照上

款折算成人民币。

第十七条 登记交易中心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和参与人需求，

提供跨行业数据交换、履约管理、交易行为信用评价等增值服务，

具体价格由登记交易中心与参与人通过协议约定等方式确定。

第十八条 登记交易中心建立服务收费沟通协调机制，根据

市场发展和服务范围的变化以及市场化增值服务等需要，调整服

务收费项目和标准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年、年度，是指自然年度；日，是指自然日；

（二）再保险业务，是指在登记交易中心开展的境内再保

险、跨境再保险及相关业务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登记交易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